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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75号提案的答复

戢彩玲、张桂珠、刘光全、赵卫明、高先玉、曾长庚、卫彦奇、师宝辉、李洋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乡村设施改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要求，以微改造、巧植入、精提升为路径，聚焦治理“六乱”、开展“六清”，实现“四起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农民群众生活质量明显增强，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一、扎实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市级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开展全市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的通知》，按照“市级抓推动、县乡抓落实、部门全参与、群众为主体”的工作思路，制定“12+3”一揽子文件，推动形成了市级统筹指导、县级全面负责、乡村具体落实的责任体系。在三门峡日报刊发倡议书《让我们积极投身到农村人居环境大转变攻坚战中来》，鼓励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制定印发了《三门峡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及考评办法》，明确提出人居环境整治及生活垃圾处置、农村厕所改造、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四个标准及考评办法和乡(镇、街道)区域、庭院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标准及考评办法，形成了“1+4+2”政策体系，使环境整治有标可依、按标整治，切实达到整治效果。截至当前，各级党委、政府或牵头部门发动人员参与人次6.7万，出动车辆、机械7285台次，清理垃圾15713吨，清理杂物8832吨；88.4%的行政村完成通组排前道路建设，95%的行政村覆盖公共照明设施，1210个行政村建设文化广场。
二、多措并举保障资金投入。根据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因地制宜，本着填平补齐的原则，分轻重缓急统筹谋划，做到应报尽报，完成申报省级“三农”领域补短板项目库的“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工程”项目，共计903个项目，其中陕州区的村文化中心和道路项目、灵宝市的人居环境整治工程项目被列入国家项目库。加大资金筹措力度，建立各级政府补助、村集体资金及社会资金参与、村民合理付费相结合的费用分担机制。市、县两级持续增加财政投入，县级政府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一规划、集中使用、各记其功的原则，统筹利用涉农项目资金。采取政府以奖带补拿一点，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出一点，帮扶单位支持一点，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捐赠一点，农民群众个人主体每月按1元钱出一点的办法，多方筹集环境整治资金，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目标实现。据统计，2018年以来共投入资金26.41亿元。
三、“三五”创建提升村容村貌。坚持微改造、巧植入、精提升，在最大程度保持原有风貌的同时，植入乡村文化等特色。制定印发了《关于在全市有条件的村开展“三五”创建活动的通知》，进一步提升村容村貌。“村口五有”，即有能代表本村乡土风貌的高大乔木、有独具特色的村口标识、有因地因势打造的微地形、有搭配合理的绿化彩化美化组团、有“亮起来”的照明设施，力求做到一村一韵。“村内五园”，即在房前屋后或空闲地建设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游园、小公园，注重“增绿、增水、增彩、增值、增效”。“庭院五美”，即卫生美、整洁美、绿化美、文明美、和谐美，推动乡村建设由一处美向处处美、一时美向长久美转变，不断提升乡村的颜值和品质。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游园12158个。“三五”创建工作得到了农业农村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其经验做法被农业农村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简报第18期刊登，面向全国推广。
四、强化督导健全长效机制。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建设列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强化考核激励和监督问责。一方面，全市成立7个调研指导小组，通过暗访、明查、督办，跟踪问题、强化整改，跟进精准督导、层层传导压力，对标对表人居环境整治90个考评指标，采取“周调度、月评比、季观摩、年考核”办法，强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另一方面，各县（市、区）实行日督查制度，建立微信工作群，坚持“群内晒业绩、群外比干劲”，乡镇之间摆“擂台赛”、实行“竞赛机制”，每天通报工作进度，对各乡镇进行评价排序，进行奖补。对发现的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进行推广，要求各县（市、区）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开展环境整治。
下一步，我们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农村户厕改造、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等工作，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一是完善长效机制。实施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市场化的县（市、区）要不断完善监督考核体系，督促农村垃圾治理作业企业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做到投资到位、设施到位、人员到位，确保垃圾日产日清。各县（市、区）进一步完善农村垃圾转运处置体系，统筹城乡、科学规划，合理布设垃圾中转站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填埋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完善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导，村级自筹资金、社会投资补充，村民合理付费相结合的投入机制。采取“政策资金扶一点、财政资金补一点、农民自筹一点、社会捐赠帮一点”方式，积极探索农村保洁有偿收费制度。按照“性质不变、渠道不乱、统筹使用、各司其职、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进一步整合各涉农部门项目资金向垃圾治理、户厕改造、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工作倾斜，发挥涉农资金规模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三是加强部门联动。充分依托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完善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强化各部门联动协作，切实发挥职能部门优势，促进形成牵头单位不包办、职能部门不缺位的有利工作局面，农业农村部门履行牵头职责，做好统筹推进、督导检查等工作，城市管理、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发展改革、生态环境等部门紧密协调配合、共同发力，各县（市、区）成立县级领导小组，各乡镇组建相应管理机构，坚持问题导向，压实工作责任，有效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四是强化宣传引导。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积极推广农村环境整治的有益做法和经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切实提高农民的环境整治意识，引导村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的生活风尚，形成内生动力。通过村民“一事一议”等方式，逐步探索向村民适当收取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费，增强自身改善农村环境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发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借助“小手拉大手”等活动载体，鼓励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农村环境整治。
感谢您对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关心，我们将认真研究您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同时提升服务“三农”的工作水平，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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